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涉企检查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涉企检查事项名称 涉企检查法律依据

1
食品生产经营者遵守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2

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

计量器具以及计量检定等计量

活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

量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

器具，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3 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

标准的制定进行指导和监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4
生产、销售产品的产品质量的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国家对产品质量

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可能危及人体健

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

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抽查。

5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

企业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

条：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对生产列入

目录产品的企业以及核查人员、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的相

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6
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和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

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

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7 价格活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

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8 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检验检测机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随机

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9 认证活动的监督检查

《河南省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发展与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法定职责分工和授权，

对辖区内的认证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并建立认证机构约谈、

认证检查问题整改通报等制度。

10 从事广告活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九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履行广告监督管理职责，可以行使下列职权：（一）对涉嫌

从事违法广告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11 市场主体登记事项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登记机关应当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

员的方式，对市场主体登记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向社

会公开监督检查结果。

12 商标使用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九条：商标注册人在使用

注册商标的过程中，自行改变注册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

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期满不改正的，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

13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九条：商标代理

机构有商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行为的， 由行为人所在地或者

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查处并将查

处情况通报商标局。

14 专利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三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

管理工作。



15 直销企业直销活动的监督检查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直

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实施日常的监督管理。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一）进入相

关企业进行检查。

16 拍卖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条：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

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17 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工

作。

18
对涉嫌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监督检查部

门调查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进

入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19
对涉嫌进行垄断行为的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反垄断执法机构

调查涉嫌垄断行为，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被调查

的经营者的营业场所或者其他有关场所进行检查。

20 对化妆品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

部门对化妆品生产经营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21
对药品经营和药品使用单位使

用药品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九条：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和

药品使用单位使用药品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以对

为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单位和

个人进行延伸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

绝和隐瞒。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七十条第二款 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依法对疫苗研制、生产、储存、运输以及预防接种中

的疫苗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22
对医疗器械经营行为的监督检

查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设区的

市级、县级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医疗器

械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23 对无证无照经营的监督检查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进行查处，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三）进入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24 对散煤燃烧的监督检查

《南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燃煤散烧污染治理的

决定》第三条第四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和改革、公

安、交通运输、财政、城市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

村、烟草、教育、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对燃煤散烧污染治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